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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護照簽證條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法、國籍法」、本部「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等，

方能賦予實施之法源，另基於國家安全考量，應謹慎評估。 

三、感謝委員重視國防並懇請繼續支持本部推動兵役制度改革之各項配套措施。 

（十六）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提升薪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7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157） 

黃委員就提升薪資所提之質詢，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我國 102 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每人每月平均薪資為 45,965 元，較 101 年增加 0.17%，其

中經常性薪資為 37,716 元，較 101 年增加 0.99%。由於 102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 101 年上升

0.79%，致實質平均薪資減少 0.62%，惟實質經常性薪資仍維持正成長，增幅為 0.19%。 

二、觀察近年薪資成長停滯原因，主要為國內面臨產業外移與升級緩慢等結構性因素，限縮薪資成

長的空間。為帶動經濟升級轉型，政府刻正加速推動提振國內景氣及調整產業結構等方案，

如「自由經濟示範區第一階段推動計畫」、「加強推動臺商回臺投資方案」及「三業四化具

體行動計畫」等，以創造優質投資環境，擴增國內外投資，帶動經濟景氣成長，進而創造就

業機會、提升薪資所得。 

（十七）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國內護理人力吃緊，政府應積極落實各

項改善護理執業環境措施，分級人力管理制度，朝複合式護理照

護模式發展，以期業者樂業，並維護病患之醫護品質與安全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2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203） 

黃委員就針對國內護理人力不足問題，政府除應積極落實各項改善護理執業環境措施外，應

分級人力管理制度，朝複合式護理照護模式發展，以期業者樂業，並維護病患之醫護品質與安全問

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深切瞭解目前護理執業環境之困境，為改善護理人員工作環境，已於 101 年 5 月公布「護

理改革近中程計畫」，並以降低護理人員工作負荷、提高護理薪資及待遇、改善護理職場環

境等策略，以留任及增加護理人力回流多項改革工作，辦理及執行情形如下： 

(一)降低護理人員工作負荷 

1.修正「醫療機構設置標準」，提高醫療機構護理人力設置標準，50 床以上醫院由每 4

床設置 1 人提高至每 3 床 1 人，並於 102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 

2.自 102 年 1 月起，將原有共計 49 項醫院實地評鑑、訪查，精簡為 14 項，計減少 71%

項目，預估未來在四年內各醫院實際接受評鑑及訪查的次數將減少為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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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年度公告修正「護理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於繼續教育總積分不變下，

提高護理人員網路及通訊課程積分之比重，由原各 30 點提高至各 60 點，增加課程之

可近性，減輕參加實體課程之負荷，並增加護理繼續教育授課時數、地段及時段多元

化。 

4.102 年 4 月 22 日公告簡化護理文書作業相關表單範例及書寫標準作業指引，做為照護

病人的規範或依據，以減輕護理人員之文書負荷。 

5.102 年 4 月 23 日公告醫院評鑑三班護病比試評條文，於 102 年及 103 年進行試評，首

次針對白班、小夜、大夜三班護病比進行評鑑，並於 104 年正式納入評鑑。 

(二)提高護理薪資及待遇 

1.「全民健康保險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方案」： 

(1)自 98 年開始實施，至 102 年共計 5 年已挹注 71.6 億元，優先使用於新增護理人力

，提高夜班費或薪資福利。 

(2)103 年再編列 20 億元，並優先提撥其中 3.5 億元，試辦「護病比與診療給付連動制

度」經費，將一般急性病房每月三班平均護病比納入支付項目。 

(3)依據本部健保署資料顯示，101 年參與本方案醫院用於增聘護理人力最多占 24.8%

，其次提高護理人員薪資 24.2%、加發獎勵金 22.8%、提高大小夜班費及超時加班

費 23.5%，及其他員工福利 4.7%。 

2.101 年 9 月 21 日修正「公立醫療機構護理（助產）人員夜班費支給表」，101 年 9 月 1

日起適用。 

3.101 年底調查醫院，67%醫院加薪、64%醫院調高夜班費；102 年調查公立醫院（含國

軍醫院）有 77%調高夜班費；103 年調查公立醫院（含國軍醫院）80%醫院調高夜班費

。 

(三)改善護理職場環境，留任護理人員 

1.100 年訂定「醫療機構與護理人員勞動契約建議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醫院聘僱

員工期間勞動條件常見不符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規之事項」。 

2.於「醫院評鑑基準」要求醫院應配合政府有關醫院設備設施、員工安全福利、勞動檢

查及病人權利等相關法令、行政規劃及行政指導之執行；若醫院受相關主管機關檢查

結果不合格者，必須於期限內改善。 

3.為保障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 1 工作者之權益，勞動部已公告 103 年 1 月 1 日起護

理人員不再適用該條規定（即一般所稱廢除責任制），本部依法配合勞動部辦理，並

發函各縣市衛生局重申勞動基準法相關工時規範，提醒醫院積極因應並規劃護理人力

調配及招募事宜。 

4.補助辦理建置護理人力回流媒合平台，101 年 12 月已媒合 2,829 人進入護理職場（初

次任護理職 1,670 人、離職後再任職 1,159 人），102 年及 103 年持續辦理。 

(四)本部於 102 年 12 月 27 日邀請考選部、教育部及專家學者，就護理執業分級制度召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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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經與會人員一致共識，未來應朝建立護理業務分級制度；並擬於 103 年委託辦理「

以混合式照護模式制度建構本土化護理分級制度計畫」，目前刻正辦理招標作業程序。 

(五)截至今（103）年 3 月統計全國護理人員總執業人數為 14 萬 4879 人，較改革前計已增加

8464 人，至 102 年底全國護理人員離職率已由 101 年 13.14%下降為 11.2%，為民國 99 年

來最低。 

(六)「護理改革近中期計畫」（101~102 年）雖已有初步成效，已見人力增加，離職率下降，

但多項議題，如護理勞動條件、護理分級制度建立、護理人力專業形象營造等仍需繼續

研議推動，故本部已積極規劃「護理改革中長期計畫」（103~106 年），以持續改善護理

執業環境，充實護理人力。而護理執業環境改善亦非一蹴可幾，本部將持續偕同相關政

府部門、醫院及醫護團體共同努力。 

二、有關建議考慮恢復職校護理科班，或增置高中護理特色學`校，以及研議恢復辦理護士或或佐

普通考試等案，因事涉相關權責，本部已函請教育部及考選部依委員建議研議可行性並逕復

。 

（十八）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將外帶飲料店業者納入保麗龍飲料杯

及餐具的管制範圍，並一同訂定公、民有市場、夜市內餐飲性攤

商（舖、販）的規範時程，逐步達成全面禁用食品級保麗龍飲料

杯及餐具」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6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241） 

委員就「將外帶飲料店業者納入保麗龍飲料杯及餐具的管制範圍，並一同訂定公、民有市場

、夜市內餐飲性攤商（舖、販）的規範時程，逐步達成全面禁用食品級保麗龍飲料杯及餐具」問題

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環境保護署查復如下： 

一、該署於 80 年將保麗龍容器列為應回收之廢棄物，保麗龍容器之商品製造業者及商品輸入業者

，應申報容器之營業量或進口量，並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91 年起規定公部門、私立學校、

百貨公司業及購物中心、量販店業、超級市場業、連鎖便利商店業、連鎖速食店及有店面之

餐飲業，不得提供保麗龍等塑膠類免洗餐具。 

二、另外為減少一次用飲料杯使用，100 年規定連鎖飲料店、連鎖便利商店及連鎖速食店應提供自

備可重複清洗飲料杯的消費者優惠，以鼓勵民眾自備環保杯；未提供優惠之店家，則應回收

自家連鎖體系之一次用外帶飲料杯，並提供回收獎勵金。 

三、該署參考國際間對塑膠製品之管制，及維護海洋環境及生態，通盤檢討限塑政策的管制成效，

規劃未來限塑政策之管制方向。將考量國人生活習慣，逐步研擬相關管制方式、管制對象及

管制期程，以減少環境不友善材質之一次用產品之使用。對於公、民有市場、夜市內餐飲性

攤商（舖、販）等場所之管制，亦將納入相關政策或修法的考量及參考。 

四、有關保麗龍含環境荷爾蒙的部分，該署依跨部會共同推動「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定期邀集


